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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度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情况的通报 

吉政函〔2019〕75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按照《吉林省市(州)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吉政

办发〔2018〕33号)要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自然资源厅会

同省农业农村厅、省统计局成立考核组,对各市(州)、梅河口市、公

主岭市政府 2018年度耕地保护工作目标责任制履行情况进行了考
核。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考核总体情况 

  2018 年,全省各级政府全面落实国家关于耕地保护的各项方针

政策,着力完善创新机制,切实强化主体责任,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履

职担当,全省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根据年度土地变更调查,

全省耕地面积 10483万亩,超出国家下达的耕地保有量目标 1383万

亩。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7386万亩,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 7380万亩保

护目标任务。 

  (一)耕地保护责任有效落实。各地区政府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

作,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与省政府签订的耕地保护目标责

任书内容要求,市、县、乡三级层层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采取积极

有效措施,强化过程监管,确保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形成了

“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耕地保护工作格

局。长春市职责分工明确,优化考核组织方式,对所辖县(市)考核有

序规范。延边州、梅河口市各级政府均成立了以主要负责人任组长,

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领导小组,促进耕地
保护工作有效落实。 



  (二)土地开发整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加强。大力推进土地

整治,通过实施农田平整与培肥、农田灌溉与排水、农田防护、生态

保持、田间道路等工程措施,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提高耕地产能,改善

生态环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土地整治与精准扶贫、生态恢复、

现代农业有机结合,成为拉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引擎,促进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长春市、白城市积极推动补改结合、旱田改水田项

目建设。洮南市实施旱田改水田 12.23万亩,粮食单产由 1000斤/亩

提高到 1200斤/亩,亩均产值增加 1000元左右。长春新区与通榆县

实施易地增减挂钩,流转节余指标 1.26万亩,获得收益 12.64亿元,

使 3509户贫困户、12960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梅河口市积极谋划

耕地产能新增耕地整治项目,将实现新增耕地指标 1174公顷,新增产

能指标超过 1000万公斤,指标验收入库后可保障梅河口市未来 10年

城市建设发展需求。 

  (三)节约集约用地责任意识普遍增强。深入开展建设用地总量

和强度双控行动,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持续加大对批而未供和闲

置土地的处置力度,加快完善城镇乡村低效用地再开发制度,推进城

市区域和开发区节约集约用地更新评价,探索建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考核评价制度,节约集约用地管理普遍增强。2018年,全省处置批而

未供土地 6401 公顷,处置闲置土地 782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分别位列全国第 4位和第 16位。白城市、松原市把批而未用土地清

理工作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年末供地率超过 85%;梅河口市多措并举
开展闲置土地清理工作,闲置土地处置率达到 100%,成效显著。 

  (四)耕地质量稳中有升。各地认真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方

案,全省实现了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技术全覆盖。大力推广地力培肥

和保护性耕种技术,积极开展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深松深耕,全

省耕地质量主要性状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截至 2018年末,全省

耕地质量综合等级为 4.46,比 2017年提高了 0.68个等级。进一步

健全全省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体系,耕地质量监测点数量达到 94个,比

2017 年增加 10个。公主岭市实施秸秆深翻还田 16万亩,伊通县实

施秸秆深翻还田 9万亩,有效增加了耕层深度,避免了秸秆焚烧造成

的环境污染。 

  (五)建章立制工作成效显著。各地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通过持续

推进制度创新,统筹实施耕地保护各项工作,坚持耕地保护日常业务

与制度建设及制度落实相结合,积极改进和完善政策措施。长春市研

究建立补充耕地指标调剂机制,吉林市、四平市制定了耕地保护奖励

补偿政策,辽源市、通化市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应用到领



导干部离任审计工作中,白山市、松原市积极探索将耕地保护目标责
任制考核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有机融合。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考核发现,全省各地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过程中,各种形态的用地需求旺盛,针对由此出现的新情况、新变

化,耕地保护政策与生态旅游、林地草地湿地保护等管理政策还需要

进一步统筹协调,耕地保护方面精细化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

从工作落实上看,个别地区存在占补平衡项目新增耕地后期工程管护

措施不到位、缺乏地力培肥措施的现象;从统筹协调上看,个别地区

补充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受补充耕地数量等因素限制,补充耕地指标

在本辖区内完成占补平衡难度较大,省级占补平衡指标调剂使用压力

较大;从监督管理上看,个别地区存在非法占用耕地现象,监督执法、
责任追究等措施还有待进一步强化。 

  三、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 

  经考核,全省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完成较好,各市(州)、梅河口

市、公主岭市得分均在 90分以上,按照考核得分由高到低排序,考核
结果如下: 

  (一)优秀等次:长春市政府、白城市政府、延边州政府、梅河口
市政府。 

  (二)良好等次:通化市政府、四平市政府、辽源市政府、白山市
政府、松原市政府、吉林市政府、公主岭市政府。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

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吉发〔2018〕3号)要求,以守住耕

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为目标,坚持“严保严管、节约优先、

统筹协调、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落实耕地保护责任的主动性、积

极性,不断完善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着力加强耕地数量、

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吉林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19 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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